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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律办〔2023〕21 号

关于印发《山西省律师协会公职和公司律师
申请社会律师执业面试考核

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市律师协会，省直各律师事务所：

省律协六届六次理事会于 6 月 1 日审议通过了《山西省律

师协会公职和公司律师申请社会律师执业面试考核办法（试

行） 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山西省律师协会

2023 年 6 月 1 日

山西省律师协会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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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律师协会公职和公司律师
申请社会律师执业面试考核办法（试行）

（2023 年 6 月 1 日山西省律师协会六届六次理事会审议通过）

第一条 为规范公职、公司律师申请社会律师执业考核工

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《公职律师管理办法》《公

司律师管理办法》《山西省公职律师管理办法》《山西省公司律

师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结合我省工作实际，制定本考核办法。

第二条 担任公职律师、公司律师满三年且提出申请前最后

一年年度考核被评定为称职，脱离原单位申请社会律师执业的

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公职律师、公司律师脱离原单位后申请社会律师执

业的，考核工作由原所属律师协会负责；省直单位公职律师、

公司律师脱离原单位后申请社会律师执业的，考核工作由省律

师协会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考核委员会（以下简称考核

委）负责。

第四条 考核委负责考核工作的具体实施，负责全省考核的

指导、监督工作。

第五条 公职、公司律师申请社会律师执业的面试考核工

作，按照书面审查、面试考核和结果公示的步骤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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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书面审查。公职、公司律师申请社会律师执业的，

向接收其执业的律师事务所和所属律师协会提出考核申请并提

交以下书面材料：

1.申请社会律师执业考核表；

2.原公职（公司）律师工作证复印件；

3.公职律师退休、离职证明；公司律师与原单位解除劳动

关系协议或退休证明；

4.未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、未曾被开除公职或者被吊

销律师、公证员执业证书的承诺；

5.最后一年度考核被司法行政机关评定为称职的证明；

6.所在单位出具近 3 年内担任公职律师、公司律师办理专

项法律服务或一般性法律事务的证明或文书；

（二）面试考核。律师协会对申请人的政治素质、道德品

行、执业基本技能掌握情况进行综合考核。考核委采取集体评

议的方式，形成最终考核意见。

（三）结果公示。面试考核结束后，山西省律师协会在网

站公示面试考核合格人员名单，公示期为五个工作日。公示期

间，接到投诉举报应及时调查核实并于收到举报后三十日内作

出调查结论。案情复杂的，可延长三十天。

申请人因涉嫌违法违规正在接受查处的，考核应当暂停，

待查处结果作出后再决定是否继续进行考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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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面试考核合格的公职、公司律师，律师协会应当在

《申请社会律师执业考核表》中签署考核合格意见，于十五日

内向申请人发放，同时抄送所属司法行政机关。

第七条 对考核不合格的，律师协会应当将考核不合格的意

见、理由及处理结果填入《申请社会律师执业考核表》，并于十

五日内书面通知被考核的申请人，同时抄送所属司法行政机关。

对考核不合格的，申请人可申请律师协会其后组织的各批

次考核。

第八条 申请人对律师协会作出的考核不合格意见及处理

结果有异议的，应当自收到不合格书面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，

以书面形式向组织考核的律师协会申请复核。律师协会自收到

复核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另行组织人员完成复核，并将复核结

果通知申请人。

第九条 经考核合格的申请人，应当自律师协会签署《申请

社会律师执业考核表》合格意见之日起一年内向司法行政机关

申请社会律师执业。超过一年申请社会律师执业的，应当重新

考核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山西省律师协会理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

施行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山西省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会负责解释。





抄送：厅领导，厅律师处，理事。

山西省律师协会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1 日印发


